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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医院发〔2020〕153 号

关于做好《2019——202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

报告》编制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部门、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普通高等学校编制

发布 2019——2020 学年〈本科教学质量报告〉的通知》（国教

督办函〔2020〕42 号）精神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的相关要求，

为做好我校《2019——202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》编制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编制意义

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是教育部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》

中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也是加强高等教育督导评估、实施高等教育

教学质量常态监测的重要手段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本科教学质量

报告工作，指定专人负责，高质量完成本单位撰写内容及支撑数

据填报工作。

二、编制内容

2019——2020 学年质量报告中，要重点体现本科教育基本

情况、师资队伍与教学条件、教学建设与改革、专业培养能力、

质量保障体系、学生学习效果、民族教育情况、特色发展和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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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的问题等方面的内容。

三、编制要求

（一）撰写文字表述材料

各部门按照《2019——202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工作任

务分解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组织撰写本部门的文字材料及支撑数据

表格。要认真学习领会和准确把握《2019——2020 学年本科教

学质量报告基本要求》（见发展规划处网页）的最新要求，针对

每一观测点的内涵提供写实性文字材料。在总结以往年度质量报

告撰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提高 2019——2020 学年质量

报告的质量和水平。

（二）填写支撑数据表格

按照《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数据表格填写说明》的最新要

求，准确填写《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数据表格》，相关内容请

在学校发展规划处网站中下载。

（三）数据填报相关要求

1.数据的计算方法参照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普通高等学校基

本办学条件指标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教发〔2004〕2 号）文件。

2.财务数据(如经费、工资等)按照自然年计算，截止到 2019

年 12 月 31 日；教学数据(学生、教师、专业、课程等)应按照学

年计算，为 2019——2020 学年。

3.生师比指标中,分专业生师比=分专业在校本科生数/分专

业教师总数。分专业教师总数=分专业专任教师数+聘请校外教师

数*0.5。分专业专任教师指具有教师资格、主要从事本专业教学

工作的人员。单名教师最多归属一个专业，参与多专业教学的教

师不得在多专业中重复计算。对于按专业类招生或未将教师分到

专业的学校专业，分专业生师比暂时按照所在专业类生师比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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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类生师比=专业类内所有专业在校本科生数/专业类教师总

数。

4.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指标参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

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》（教高厅

〔2011〕2 号）文件，是指学校开展普通本科教学活动及其辅助

活动发生的支出，仅指教学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（302

类）（不含教学专项拨款支出），具体包括：教学教辅部门发生

的办公费（含考试考务费、手续费等）、印刷费、咨询费、邮电

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出国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租赁费、会议费、

培训费、专用材料费（含体育维持费等）、劳务费、其他教学商

品和服务支出（含学生活动费、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、教学

改革科研业务费、委托业务费等）。取会计决算数。

5.分专业名称为教育部正式备案或审批的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专业名称。

6.质量报告中的各项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。

四、上报时间要求

请各部门、各单位务必于 10 月 20 日前，将本部门、本单位

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文字材料与支撑数据材料报送至发展

规划处（行政楼 402 室），电子版发至 419371053@qq.com。

联系人：史伟 联系电话：7167729

附件：2019-202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任务分解

表

包头医学院

2020 年 10 月 3 日



- 4 -

包头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3日印发


